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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瑞穗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年 8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第五會議室 

參、主持人：地政處林代理處長輝雄           紀錄：羅秀珍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期中簡報說明：略 

陸、決議：本案期中報告審查原則同意通過，請規劃單位依照與會機關（單位）

所提意見修正報告書，以回應對照表方式說明，再提送修正後期中

報告書送府，並依契約辦理後續事宜；另各機關（單位）對期中報

告的議題如仍有建議，亦請會後一併提供相關意見供規劃參考。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4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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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與會機關（單位）代表發言意見摘要 

◎花蓮縣文化局 

一、位於農牧用地上之土地公廟，管委會希望可建設風雨棚設施，這在文資上

並無問題，但請於明年前完成興辦事業計畫或搭設臨時棚。 

二、國土管理署意見中之第七點，關於奇美泛舟休息站周邊之公有地利用，可

向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請教其有關之興辦事業計畫。 

三、期中階段後之後續應辦理項目，請與會各單位研商是否有功能分區分類調

整的需要，並確定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便於未來之落實。 

◎本府民政處 

一、本處將確認慶安宮是否為合法登記之寺廟，依目前土管規則，如為合法登

記但不屬於宗教建築用地上之寺廟，得原來之合法使用。 

二、有關國土管理署意見中第五點，如未能於明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輔導殯葬

使用合法化，相關具體因應對策之方法有何建議? 

◎花蓮縣文化局 

有關民政處所提「如未能於明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輔導殯葬使用土地合法化

之問題」，可藉由花蓮縣擬定的自治規則，就特定之土管或「鄉公所完成的

變更文件」或「取得民政處的開發許可同意」等方向進行，並於下次花蓮縣

國土計劃通盤檢討時納入分區調整變更之程序。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 

本分署之意見，規劃單位均已於簡報中說明回應，故本署無意見。 

◎本府觀光處 

本處之意見，規劃單位均已於簡報中說明回應，故本處無意見。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本署所提意見中之第一點至第六點，規劃單位均已在簡報中說明回應，故

這部分本署無意見。 

二、於本署所提意見中第七點，本署想進一步了解泛舟休息站四筆土地中所領

有之執照，是何種執照？以便釐清該休息站是否在本階段中有另訂土管之

需要。 

三、鄉規的計畫範圍為鄉鎮之行政轄區，如果有涉及到與其他鄉鎮間之整合情

況時，建議予以說明，以便後續在花蓮縣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一併處理。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會後書面意見) 

一、因應本署推動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後續法定計畫等政策，以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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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所提最具急迫性議題為重點優先討論內容，故按貴府 113 年

6 月 26 日府地用字第 1130122360 號函提列重要議題彙整表，經檢視對應

期中報告書之貴府修正方向與回應內容，本署無意見。 

二、其他涉及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之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相關內容：

有關配合瑞穗鄉奇美村泛舟休息站允許部分農 3 可作水岸遊憩設施使用

（期中報告書各單位意見回應對照表第 7頁、簡報第 77頁）部分 

（一）查奇美村泛舟休息站雖領有合法執照，惟其為暫未編定土地，是否符

合區域計畫法等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法規定，仍請釐清，符合者方可

為原來合法使用；至國土計畫法體系劃設為農 3 部分，應按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規定辦理。 

（二）另按本次所提規劃對策「建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部門計畫，並向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使用」，亦請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是否仍

有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需求，如有，後續請依本署 113 年 4 月 9 日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 13 次研商會議內容研擬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

內容，包含容許使用情形表調整、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範圍圖或清冊

等規定。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花蓮分署 

本分署之意見，規劃單位均已於簡報中說明回應，故本署無意見。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戶籍在萬榮鄉的人口點位若在空間上是位於瑞穗鄉，其坐落的土地是否也在

瑞穗鄉？請予以釐清。 

◎本府原住民行政處 

一、部落認定之範圍是以戶籍門牌為區隔，若有重疊的部分，以過往的經驗，

仍是按以前的戶籍登記為準。 

二、P17第八點所提到的大馬遠部落，最新核定部落只有馬遠村六到八鄰。 

◎本府原住民行政處(會後書面意見) 

一、部落範圍認定： 

（一）因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部落範圍係以清冊形式公告鄰里範圍，並無空

間圖資，至該會 107 年 7 月出版發行「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數值化圖

資係供參考，並無法定效力，縱部落事典之部落範圍框與當地族人實際生

活範圍不一致，如建物門牌係屬核定部落清冊公告之鄰里，即確屬核定部

落範圍(參內政部第 32 次研商會議)，如部落事典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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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範圍產生競合，該部落名稱及其範圍應以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為主。 

（二）查本案參酌本縣瑞穗鄉公所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意見，增列萬榮鄉轄

之固努安、東光、大馬遠等 3 個布農族部落並於原奇美部落再細分奇美布

農部落，係為使調查更為詳盡及周全，爰於本資源盤點及分析階段本處無

其他意見，惟進一步辦理聚落規劃，建議仍回歸各該部落所核定之鄉鎮、

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辦理為宜。 

二、查內政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訂定之「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

案)」，凡符合「原住民族身分」、「屬原住民族土地」且「存有 105 年 5 月

1 日前供居住使用之既有建物」3 項要件，無論劃設為何種國土功能分區，

均可依據管制規則申請作住宅使用，爰建議都市計畫內之既有建物(105 年

5 月 1 日以前)，建立建築合法化機制，以兼顧原住民族部落於國土功能分

區公告實施後土地利用一致性及公平性。 

◎本府農業處(會後書面意見) 

一、報告書第 25 頁，第三節標題「相關計畫」，建議修改為「相關政策與計

畫」，才與各項目內容相符；並請納入本府農業處執行之「農地利用綜合

規劃計畫」(農政科)及「花蓮縣區域主題農遊軸帶規劃發展」(農村景觀

科)、「花蓮縣有機農業促進區調查評估輔導計畫」(農產運銷科)、「休閒

農業區跨域輔導計畫」(農村景觀科)等計畫。 

二、報告書第 34 頁，有關擬定瑞穗特定區計畫案，涉及原住民部落土地問題，

當地原住民要求保留生態良好及耕作土地等爭議，建議報告書參酌補充相

關課題內容。 

三、報告書第 72 頁，表 4-1-10 及表 4-1-12 兩表之原住民人口數字不同，建

請補充說明或修正。 

四、報告書第 110 頁，表 4-4-3，104 年可耕作土地數字「23016.94」，遺漏千

位數逗點。 

五、報告書第 112 頁，有關各國土功能分區中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之統計，有

關農五之說明建議納入內文說明，不要放在表格註記 2。 

六、報告書第 117 頁，有關農地利用情形，建議補充說明農業利用之定義，另

有關農五仍建議納入內文予以說明，否則與後面圖 4-5-14 之農五分布示

意圖無法產生關聯。 

七、報告書第 128 頁，有關農牧用地中屬於人為開發且規模大於五公頃之非農

業使用土地，提及瑞穗牧場屬於結合生態與觀光遊憩性質,惟依照表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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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性質為遊樂場所，依照內文說明連結彙整表內容之邏輯，兩者文字

應為一致，另經查該瑞穗牧場示意圖，其已有畜牧場登記，建議補充入內

文說明；同上頁，富興社區鳳梨公園其區位已登記平地造林輔導計畫有案，

建議補充內文說明。 

八、報告書第 126-128 頁，有關農地作農用之情形採用農地盤查資料分析，但

農地非農作卻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兩者之差異建議說明，例如富興鳳梨

公園在農盤資料顯示為林業使用。 

九、報告書第 136 頁，表 4-5-13 之農作使用面積分析資料是採用國土現況調

查而不是農地盤查? 

十、報告書第 136-137 頁，有關農業天然災害救助，會後提供近年災害統計資

料，除颱風外並包含寒害及乾旱。 

十一、報告書第 139 頁，有關有機友善耕植部分，會後提供有機促進區潛力區

位圖、友善耕作認證、產銷履歷之農地區位，以及與國土功能分區圖套繪

情形，供納入本計畫內容。 

十二、報告書內容之文字，「有機認證」請改為「有機驗證」。 

十三、報告書第 161 頁，建議補充公共設施之定義，社區發展協會為什麼算公

共設施? 

十四、報告書第 164頁，電力系統有無盤點變電所? 

十五、報告書第 213 頁，有關「瑞穗牧場事實上是指瑞穗鄉所有牧場的統稱」

文字較為不妥，容易造成混淆，建議重新調整說明文字；本節可增列（四）

文旦柚及（五）鳳梨等產業多做說明。 

十六、報告書第 317 頁，課題二之住宅需求及停車需求應分開討論；對策可列

出研議增設公園遊樂設施及體育設施，連結第 319頁。 

十七、報告書第 359 頁，對策部分，目前農會及公所有辦理柚花健走及鳳梨節

等推廣活動，農會也在建置文旦加工中心，另農糧署也有推動柚園轉作政

策，另目前因應農村人口老化，鶴岡多數茶園位屬山坡地，較為陡峭，不

利進行田間管理，因此地方上有建議優先推動轉作之趨勢，轉往平地或較

為小面積栽培之精緻管理。 

十八、報告書第 395 頁，針對規劃發展溫泉之發展地區為舞鶴、富興及瑞穗等

地區為主部分，是否遺漏瑞祥村？ 

十九、針對鄉內醫療資源不足部分，建議可於各村落規劃新設衛生或醫療設施

用地，充實基礎設施並編列相關預算及計畫，保障偏鄉就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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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地政處地用科 

一、請鄉公所也可以就各村長或是地方耆老沒有提到的方向，提供其他的構想，

使本案的鄉規計畫更趨完整。 

二、部落範圍應該還是以原住民行政處所提供的資料做為認定之依據。 

◎主持人（地政處林代理處長輝雄） 

一、有關慶安宮之事宜請鄉公所協調管委會，如須建設遮雨棚請於三階國土計

畫核定前提出興辦事業計畫。 

二、請業務單位協助規劃團隊確認奇美泛舟休息站土地上之建物為何種合法執

照。 

三、請民政處協助鄉公所完成國土署有關輔導殯葬使用土地合法化之相關程序。 

四、區域計畫已執行了很多年，國土計畫雖有變動，但不會去限制民眾原本的

既有權利。 

五、鄉規是以行政區界線為範圍，人口點位上的人數是屬於瑞穗鄉之行政區還

是萬榮鄉之行政區，請業務單位與規劃團隊參考原住民行政處之意見予以

釐清。 








